






明工信综〔2025〕39号                


三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推动三明工业提质增效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工信局、财政局：
《推动三明工业提质增效若干措施》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三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明市财政局
2025年12月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推动三明工业提质增效若干措施

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十五五”时期全市工业提质增效，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一）支持搭建技术平台。支持企业自建或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共建工业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完善基础研究、技术支撑、成果转化、交流合作等功能，对获评的省、市级工业企业技术中心，分别给予每家最高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资金补助；对获评的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给予每家最高10万元一次性资金补助。布局建设产业链中试公共服务机构，加快推动产业科技创新成果工程化突破和产业化应用，对经认定的省级制造业中试服务平台，给予每家最高20万元一次性资金补助。
（二）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鼓励生物医药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同推进新药研发攻关。支持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产业化，对取得药品及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并首次在辖内实现产业化的，在省级奖励基础上予以配套奖励。
（三）营造创新创业良好氛围。鼓励企业参加“创客中国”“创响福建”创新创业大赛，支持举办“创响福建”创新创业大赛三明区域赛，每年给予办赛经费不高于25万元。
二、推动企业培优提质
（四）梯度培育优质企业。鼓励企业升规纳统，对首次入规的工业企业给予每家不高于1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首次认定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予每家最高1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获得省级单项冠军称号的企业，给予每家最高2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首次认定的省级工业龙头企业、龙头培育企业，给予每家不高于20万元一次性奖励。
（五）创建智能制造示范。鼓励制造业企业制定智能工厂建设提升计划，每年定期开展基础级智能工厂评估，对获评领航级智能工厂、卓越级智能工厂、先进级智能工厂的企业，分别每家给予最高20万元、10万元、5万元一次性奖励。
（六）加快企业“上云用数”。支持三明市智改数转等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对购买使用云服务的工业企业，按照首次购买年度不超过“上云”服务费的50%给予一次性补助，单家企业补助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创建，对列入省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名单的企业，给予每家最高10万元一次性奖励。
三、提升产业发展环境
（八）推进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持续完善“六个一”工作机制，精准策划县域重点产业链“四链”融合活动，发挥沙县区、尤溪县全省县域重点产业链试点县示范作用，对推进新型工业化、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给予工作经费支持。支持各县（市、区）围绕县域重点产业链补链强链，集中力量打造1～2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对成功申报创建国家级、省级中小企业产业特色集群的单位，分别给予每家不超过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
（九）助力企业开拓市场。鼓励企业开拓中亚、中东、东欧、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加大对参加指定展会的中小微外贸企业展位费补助力度。支持举办（含承办）“手拉手”工业产品开拓市场活动，对承办单位按实际开支的50%给予工作经费补助，每场活动最高补助5万元。
（十）提升工业安全管理水平。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开展全市范围的煤矿领域、化工建设工业安装工程质量与民爆企业安全检查，及时排查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对煤矿、民爆、化建、有关信息化等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给予经费支持。
（十一）持续优化涉企服务。围绕项目全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积极拓展政务增值化服务，实行全流程“帮代办”服务，推行多评合一、并联审批，依法依规高效办理。深化“我为企业解难题”活动，滚动梳理重点关注企业清单、企业需求清单、协调任务清单“三张清单”，完善“政企直通车”分级办理机制，及时协调解决企业问题诉求。
[bookmark: _GoBack]四、附则
1.本措施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试行一年。第（四）（九）项涉及资金由受益地财政承担，其余项目涉及资金均由市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支出，项目间可统筹调剂使用。各县（市、区）可结合本地实际,参照本措施制定相应政策，形成政策叠加效应。
2.为执行本措施，必要时工信部门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开展技术、审计、评审等专业服务，所需资金由市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承担。
3.今后国家、省有出台相关政策，本措施有与上级政策不一致之处，以上级政策为准。本措施由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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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办、市政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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